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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臺灣基隆地

方法院 108 

年度簡上字

第 24 號民

事判決 

損害賠

償事件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條第 1項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

處理，除第 6條第 1項所規定資

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一、法律明文規

定。 

 

民法第 195條第 1項 

不法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名

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

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一)債權人縱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尚不得

持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申請取得不動產登

記第一類登記謄本，僅於強制執行之際，經執行法院

依強制執行法第 19條規定命其查報債務人之財產

時，始得憑法院相關命查報或補正函文臨櫃申請取得

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而無法以所有權人本人或代

理人之身分以網路申領第一類登記謄本。 

(二)本案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且無法律依據，偽以

上訴人代理人之名義向地政機關申領取得上訴人所有

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已然違反個資法第 19

條規定，並已對上訴人之隱私權造成侵害。 

(三)判決決定：上訴人本於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新台幣捌仟元及利息，應予准許。 

臺灣高等法

院 109 年

度上訴字第 

191 號刑事

偽造文

書事件 

 

刑法第 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一)刑法第 210之偽造私文書罪，乃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

他人名義而製作文書為要件；又刑事法上之偽造私文

書罪，旨在保護文書之製作權人所製作之文書，在社

會生活中之公共信用法益免受不法之侵害。因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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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判決 製作權人冒用有製作權人之名義，而製作之文書，若

足生損害於公眾或該製作權人之權益者，即屬成立該

罪名。行為人偽造經授權之文字或同意書，不僅對外

以代理人自居，更含有已由本人授權之意思，此與單

純以代理人身分製作文書之狀況不同，該授權之文字

或同意書藉由機器或電腦處理，足以對外表示其文書

之內容，於行為人將偽造之準文書藉由機器或電腦處

理時，已使用該偽造之準文書，而達於行使偽造準私

文書之構成要件。 

(二)本案被告在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上點選「登記名義

人代理人」之身分，並於載有：「本申請案，係受申

請人之委託，如有虛偽不實，本代理人願負法律責

任」之網路申請地政電子謄本代理切結書頁面下方按

下同意鍵，該「同意」之電磁紀錄，乃對外表彰其業

經告訴人本人授權申辦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之意思，

依照上開說明，自已符合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要件。 

(三)判決決定：被告犯行使偽造準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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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年。 

臺灣高等法

院 108 年

度上訴字第 

2346 號刑

事判決 

違反個

人資料

保護法

等 

刑法第 214 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

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一)按刑法第 214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

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

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

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

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

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二)被告明知未得告訴人同意或授權，逕以告訴人之代理

人身分自居，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經不知情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形式審查後，將此

不實之申報事項，登載並鍵入其職務上所掌之地政公

務機關所建置之電子謄本管理檔案系統之準公文書

上，據以核發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予被告，即應負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責。 

(三)判決決定：被告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處有期徒刑

叄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

貳年。 

臺灣高等法 違反個 刑法第 214 條 (一)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有價證券或偽造私文書，係以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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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院 107 年

度上訴字第

941 號刑事

判決 

人資料

保護法

等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

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 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 210條至第 215條之文書

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

處斷。 

 

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為其構成要件之一。

若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製作有價證券或

偽造私文書者，固與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不同，而不

成立有價證券罪或偽造私文書罪。但若無代理權，竟

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之有價證券或私

文書者，因其所製作者為本人名義之有價證券或私文

書，使該被偽冒之本人在形式上成為虛偽有價證券之

發票人或虛偽私文書之製作人，對於該被偽冒本人之

權益暨有價證券或私文書之公共信用造成危害，與直

接冒用他人名義偽造有價證券或私文書無異，自仍應

構成偽造有價證券罪或偽造私文書罪。 

(二)被告偽以告訴人等 3人代理人之名義，擅自製作形式

上申請人為「○○○」名義之私文書，向地政機關提

出申請告訴人等 3人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應認確

實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被告明知無代理權限，

竟主張其係受告訴人等 3人委託之不實事由，向地政

事務所申請上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經不知情地政

事務所承辦人員形式審查後，將此不實之申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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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登載並鍵入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及地政公務機關所

建置之電子謄本管理檔案系統之準公文書上，據以核

發上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即應負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之罪責。本案犯刑法第 216條、第 210條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及第 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三)判決決定：被告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叁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高等法

院 110年度

上訴字第

3397號刑

事判決 

偽造文

書案件 

刑法第 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刑法第 216條 

行使第 210條至第 215條之文書

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

處斷。 

 

刑法第 220條第 2項 

(一)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有價證券或偽造私文書，係以無權

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為其構成要件之一。

若基於本人之授權，固與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不同，

而不成立偽造私文書罪。但若無代理權，竟假冒本人

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之私文書者，因其所製作

者為本人名義之私文書，使該被偽冒之本人在形式上

成為虛偽私文書之製作人，對於該被偽冒本人之權益

或私文書之公共信用造成危害，與直接冒用他人名義

偽造有價證券或私文書無異，自亦應構成偽造有價證

券罪或偽造私文書罪。又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之主

旨，係為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而設，雖以足生損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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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

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

證明者，亦同。 

公眾或他人為要件之一，衹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有

無實際受損害，在所不問。被告上開所為使受理機關

誤認其為有權申請，即已生損害於告訴人權益及內政

部電子謄本查詢系統管理之正確性。 

(二)本案共同被告蔡○前受僱於共同被告林○擔任代表人

之○公司。林○欲對告訴人提起民事訴訟，明知未得

告訴人同意或授權，竟為圖便利，而與蔡○共同基於

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提供告訴人之國民身

分證字號，指示蔡○擅自利用以查詢被告名下之土地

登記謄本。蔡○假冒告訴人代理人身分上網申請，於

代理切結書網頁點選「同意」，並於申請頁面上輸入

告訴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將此電磁紀錄傳送

至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以為行使，其等雖非直接使

用告訴人本人名義，然依切結書及申請書之內容、附

隨情況整體觀察，得以表彰係告訴人提出申請該電子

謄本之意，使告訴人形式上成為該虛偽申請書之製作

人，因而對該被偽冒之告訴人本人權益或私文書之公

共信用造成危害，與直接冒用他人名義偽造私文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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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異，自屬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本案係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0條、第 220條第 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罪。 

(三)判決決定：被告共同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蔡○處

有期徒刑 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千元折算 1

日。緩刑 2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3萬元；林○

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千元折算

1日。 

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 109

年度審訴字

第 2472號

刑事判決 

偽造文

書案件 

刑法第 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

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 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年以下有

(一)偽造私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使

該偽造私文書所載之作成名義人業已死亡，而社會一

般人仍有誤認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自難因係冒用已

死亡者之名義而阻卻犯罪之成立。故以被繼承人名義

製作文書，當屬無製作權而不法製作之偽造行為，若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難辭偽造私文書罪責。

另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為必要，所謂足以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

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遭受損害之虞而言，不以

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 



8 
 

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期徒刑。 

刑法第 216條 

行使第 210條至第 215條之文書

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

處斷。 

刑法第 220條第 2項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

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

證明者，亦同。 

(二)本案申請書之申請人姓名欄分別記載為「甲」(亡

者)、「乙」，代理人姓名欄則均記載為被告，委任關係

欄均勾選「本申請案，係受申請人之委託，如有虛偽

不實，本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項目，並由被告親自

於代理人簽章欄及領件簽章欄簽名，申請書(4案)上

亦均載明「1.本申請標的內容經本人確認無誤 2.申請

人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

料」。以申請書所載內容觀之，被告係以受「甲」、

「乙」委託之代理人身分，分別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土

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並透過不知情之數承辦人

將「申請人姓名欄」以電腦繕打方式分別代填「甲」

「乙」於申請書上，則被告顯係以間接正犯之方式，

利用不知情之公務人員偽造本件內容為「甲」「乙」本

人確認本申請標的內容無誤，且委任被告提出本申請

案等不實事項之私文書或電磁紀錄之準私文書，使被

偽冒之「甲」「乙」本人在形式上成為虛偽私文書或準

私文書之製作人，對於該被偽冒之「甲」繼承人及

「乙」本人權益自已造成損害。是被告偽以「甲」、



9 
 

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乙」代理人之名義，擅自製作形式上申請人為

「甲」、「乙」名義之私文書或準私文書，進而向地政

機關提出申請，應認有行使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準

私文書之犯行，係犯刑法第 216條、第 220條第 2

項、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及同法第 214條

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另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分

論併罰。 

(三)判決決定：被告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應執行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新北市政府

106年 5月

3日新北府

經司字第

1060782221

號函 

違反個

人資料

保護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

除第 6條第 1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

為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7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

(一)按非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原則上須於蒐集之特定目

的必要範圍內利用該等個人資料，內政部基於「基於

土地行政」之特定目的為「維護交易安全」而蒐集自

然人之個人資料，是以，即使為 104年 2月 2日前合

法蒐集之個人資料，其利用仍不得逾越此維護交易安

全之必要範圍。 

(二)○公司標榜其軟體可有效辨識所有權人姓名以作為使

用者開發業務或行銷之用途並藉此販售獲利，已超出

維護交易安全之目的，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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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

處分 

事件 法律規定 判決/處分理由 

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 5萬

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

處罰之：三、違反第 20條第 1

項規定。 

所載「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之利用。 

(三)處罰：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規定，依據同法第

47條規定，處新台幣 5萬元罰鍰。 

 


